
关于对北京圣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20】第 139号 

 

北京圣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圣商教育）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业务模式 

你公司在年报中将商业模式披露为“公司通过内部或外部聘请

的专家、导师团队向客户提供关于企业管理与战略、金融与资本相关

的咨询服务，取得咨询服务收入。公司的客户分散且类型多样化，主

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中有内部管理、战略、资本、投资、IPO及新三

板挂牌等方面有需求的企业主及企业团队。咨询服务产品的销售主要

借助运营代理商渠道，通过运营商间接获取客户资源，运营商邀请客

户购买公司的咨询产品或服务，公司根据和运营商签署的合作协议向

运营商支付相应的运营服务费，并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向客户提供相

应的咨询服务。”同时，你公司 2019年前五大客户如下： 

公司前五大客户全部为“运营商”性质，且对单家销售金额不超

过 200 万元，根据你公司 2019 年度 7.5 亿元营业收入推算，你公司

合作的运营商超过 700家。 



请你公司说明： 

（1）公司招生、承揽客户的方式，是否有直接招生、承揽客户

的情况； 

（2）与你公司合作的运营商数量，与运营商的合作方式，对运

营商管理、业绩考核方式； 

（3）2019 年服务的学员数量，是否与学员直接签署服务合同； 

（4）公司无销售人员，但 2019年度销售费用为 97,101,230.99

元，主要是“运营服务费”，请说明销售费用支出的对象，运营服务

费的具体内容； 

（5）根据你公司对问询函【2019】第 197 号的回复，你公司营

业成本为向运营商支付的运营服务费，发生额与公司营业收入直接相

关，销售费用核算运营商开展业务推广活动发生的与营业收入没有直

接匹配关系的费用支出，即运营商的收入、支出均由圣商教育提供，

是否与你公司问询函回复中“运营商是独立第三方机构”矛盾，你公

司是否能够决定运营商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结合与运营商合作协

议的主要条款说明计入营业成本及销售费用的运营商服务费计算依

据、付款条件及付款时点。 

 

2、关于是否涉及传销 

你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24 日回复我司问询函中披露“公司在业

务开展过程中不涉嫌传销”，理由是运营商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运

营商之间不存在层级安排，同时说明不排除个别运营商可能存在过度



宣传的现象而导致网络舆情。 

我部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相关新闻媒体质疑你公司业务合法性

的内容较多，有文章中提到“（圣商教育）有不同的会员等级，不同

等级不同价格，不同服务，然后介绍新会员进来，你的会员费就会退

给你，拿回扣等。凡是传销用的模式，他们也在用，比如在大会上邀

请高级会员说感想感谢等等。”此外,还有文章介绍圣商学员到达一

定级别后，就可以“推荐”新人听课获得高额提成，例如推荐一个人

上普通班的课程可提 1200元，推荐一个人再上高级班可提 30000元。 

请你公司： 

（1）对照《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结合你公

司和合作运营商的业务开展方式，逐项说明你公司及合作运营商在从

事相关业务时，是否存在传销行为； 

（2） 说明你公司是否采取有效措施管控合作运营商的合规运营，

如有，请说明具体管控方式，以及是否发现合作运营商存在传销行为； 

（3） 说明你公司及运营商是否因涉嫌传销行为、扰乱经济秩序、

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公共安全，受到公安机关、市场监管机关等有权

机关的调查或查处。 

 

3、关于股东减持股份与交易情况 

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显示，实际控制人袁力的一致行动人袁

炀、吴继朋分别持股 3,793,020股、6,165,140股，2019年年度报告

显示，袁炀、吴继朋分别持股 482,424股、288,168股，已大量减持。 



请你公司说明： 

（1）2017 年度报告中实际控制人袁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名单、

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2）2019年年度报告中袁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名单、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3）袁炀、吴继朋减持的方式，是否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减

持对手方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袁力之间的关系； 

（4）是否存在利用你公司资金、袁力控制的其他公司资金（包

含私募机构募集资金）购买袁炀、吴继朋所持股份的情况。 

 

4、关于理财产品与对外借款 

你公司 2019年期末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债权投资 2亿元，在 2018

年 7月 3日披露的《关于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公告》中，该笔债权投

资为国民信托“坤瑞 116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产品类型为“主动

管理型单一资金信托”，信托投向为“不约定固定的投资方向”，存

续期为 3年。另外，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对扬州德忠生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 49,900,000元，对新余弘烨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49,500,000

元。现金流量表中，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列示了往来款金

额 140,340,958.56元。 

请你公司： 

（1）以信托产品的委托人身份向受托人国民信托了解目前该信

托资金的具体投向，并向国民信托取得该产品确为主动管理型产品的



证明材料； 

（2）说明你公司与扬州德忠生科技有限公司、新余弘烨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有何业务合作，大额对外借款的原

因及合理性； 

（3）说明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的内容。 

 

5、关于董事长信息 

你公司官网披露，圣商教育董事长为袁柏贤，但在 2019 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董事长为袁力。 

请你公司说明公司官网与年度报告中董事长信息不一致的原因。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7月 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

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一部 

       2020年 6月 19日 


